
文摘

改变全民所有制

企业产权应采取

谨慎的态度

朱青在 1992年第 3期《真理

的追求》上发表文章说：有些同志

认为改变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

权以后，企业面临的困难就可以

获得解决。这种说法是以私营企

业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就不会有经营和管理的困难为前

提的，然而谁都明白，这个前提是

不存在的，恐怕说各有各的难处

更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同

志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往往回避

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改变以

后可能带来的两个重大后果：一，

企业实现的价值归国家，国家才

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才有可能在不受国际资本控制的

环境下，根据全民的需要，集中财

力兴办诸如秦山核电站、平朔煤

矿、塔里木油田一类有关国家命

脉的大型基建项目，以增强国家

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为提高

全国人民的经济文化水平奠定基

础；如果全国大中型企业的产权

改变，企业的经济效益一部分或

大部分变成股息转入私人手中，

国家失去集中财力的权利，那末，

今后的九五计划、十五计划等等，

都将成为泡影。有人也许会说，现

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当年

并没有全民所有制，不也是建立

起强大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忽

视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形成原

始积累的过程。例如，日本成为资

本主义的工业强国，就与根据马

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从中国拿走大

约十一亿八千万两白银作为原始

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与将旅大作

为殖民地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进

行经济掠夺以获得原始积累有密

切关系。后来，日本占领我国东北

三省，掠夺了大量粮食、木材、大

豆、煤炭等等，充实了它的资本主

义制度的实力。现代的帝国主义，

事实上还在以变相的形式继续进

行这种资本积累。我国能够这样

做吗？显然不能。即使有雄心壮

志的中国资本家想这样做，他们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做

到，今天，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变

化，当然更不可能了。二，全民所

有制的产权如果发生大规模的、

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有些同志认

为这是改革的方向），那就不可避

免地会在我国产生一个新的或与

国际资本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

级，这种阶级结构的变化将引起

巨大的政治变化和政治动荡；我

国的宪法条文也将修改；整个上

层建筑的性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

变化。这些说法不是臆测，而是产

权变化后必然会出现的后果。

（杨摘）

文摘
股份制是企业集团

的一种组织形式

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说，股

份制不等于都是搞挂牌卖股票。

股份制有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

并不卖股票，而是内部分股。我看

将来大量的企业可以改成这样

的。企业集团更得实行这样的股

份制。企业集团是多元的投资者，

只能用股份制。即使都是国有的，

但有的是中央各部所有，有的是

省里所有，有的是市里所有，有的

还有县里所有。我们的国有，往往

是条条所有，块块所有， 不都等

于国务院所有。所以，只有用股份

制的办法才能把这多方面的所有

者联合起来。李鹏同志也讲了，企

业集团不搞股份制是不行的，股

份制是企业集团的一种组织形

式。其它企业要不要搞股份制，有

争论。但至少可以试行。实行股

份制，除了明确产权关系以外，从

现行体制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使

得政企分开、两权分离能够规范

化、普遍化。大家都没有经验，只

能逐步试行，逐步推广。

股份制和承包制不是一回

事，承包是一种经营方式，不涉及

所有权的问题，股份制则涉及所

有权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恐怕

全国的多数企业现在还只能搞承

包制，如果资产属于投资公司，企

业承包应该是向投资公司承包，

而不是对政府承包，政府的管理

职能应该像工商行政管理局一

样，不存在什么承包不承包的问

题。所以应该是经营者对所有者

承包。如果实行股份制，也可以搞

类似承包。但谁向谁承包，应该规

范化。

（摘自《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199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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